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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6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³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细化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标准事项的问

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公告

如下： 

问题一：公司相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方案规定可以对对标企业出现的样本

极值进行调整，本次公司拟将剔除标准细化为因重大资产重组等因素导致非主营

业务占比异常、盈利增长水平与同行业平均水平有明显偏差等。请公司进一步说

明细化上述剔除标准的具体原因、依据及合理性。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细化剔除标准的原因：根据《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计

划》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于2013

年实施了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并于2016年实施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公司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来，有效调动管理者和重要骨干的积极性，将股东、

公司和个人利益相统一，显著促进了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为了合理评价限制性

股票计划业绩指标执行情况，避免因个别对标样本企业变动幅度异常从而严重影

响股权激励指标整体的可比性，公司在限制性股票计划中规定在对标企业出现主

营业务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时，可由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并更换样

本。为规范和完善上述规定的可操作性，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细化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

案”），进一步细化剔除变动幅度异常的对标样本企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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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本次公司细化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事项标准，进一步加强了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科学性和操作性，有利于客观、真实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

绩效，充分发挥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对公司员工的激励作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次细化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

除事项标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问题二：公司相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方案前期已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请

公司说明本次细化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标准是否需国资委或相关主管部门

批复。 

回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关于印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6]175号）、《关于规范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8]171号）等文

件精神拟定，并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公司本次细化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事

项标准，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拟订，并已经与有关主管部门

沟通，其对本细化方案无异议。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公司将履行股东大会审

议程序。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